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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全球社會面臨人口老化的挑戰，有效且可持續的長期照護系統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根據OE

CD的研究（如圖一），南韓與德國2021年使用長期照護資源的老年人口佔老年人數比例均已經分

別超過七成與八成的比例，而台灣使用長照資源的老年人口也佔超過七成(行政院，2025)，均比

OECD國家平均要來得高，台灣、韓國和德國在管理老年照護體系各有特色，這些特色受到其獨

特的文化價值、經濟結構和政策體系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發展。本研究將深入探討這三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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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系統，並瞭解該體系如何提供老年人照護的資源，並同時如何改變家庭、市場和國家之

間的角色。

本研究的核心主題旨在探究台灣、韓國和德國長期照護系統的比較，並發掘三國長照服務的傳統

照護思維和現代社會福利模式之間的平衡。各國雖然面臨資金可持續性、勞動力發展和品質監控

等共同挑戰，但其策略卻截然不同。台灣的政府主導方法強調結構化的照護管理和社區支持，韓

國的市場導向模式則偏向機構化，而德國提供靈活的選擇，包括現金福利，這使得家庭可以選擇

聘請外籍看護人員。

台灣的長期照顧（LTC）2.0計畫均採用結構化的老人照護方法，根據受照者的身心障礙程度將其

分為八個級別。資格起始年齡為50歲（針對失智症患者）及55歲（針對原住民），這是為了對特

定需求進行早期介入。該計畫由稅收資金支持，服務分為A、B和C三個級別不同層次服務體系之

區分：A級單位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扮演資源整合、個案管理、服務轉介與品質監督的

角色，是整體體系的指揮與協調核心，主要針對中重度失能者提供服務。B級單位為「複合型服

務中心」，是主要的服務提供者，涵蓋日間照顧、到宅服務、短期喘息及輔具環境改善等，連結

A級與C級單位，服務對象多為居家失能者與其家庭。C級單位則是「巷弄長照站」或「社區關懷

據點」，為基層的守門人，提供健康促進、社交支持與初步預防失能等服務，對象以輕度失能與

亞健康、獨居長者為主，並具備向上轉介的功能。

韓國的長期照護保險（LTCI）系統於2008年成立，由保險資金支持，主要針對65歲及以上的老年

人，或者65歲以下患有疾病的長者。65歲以下的身心障礙人士可以獲得特殊的身心障礙福利，但

整個系統的主要對象還是老年人。長照服務使用者根據五個照護級別及額外的認知支持級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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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韓國的LTCI強調市場化服務，35%的老年人選擇居住在安養中心中，市場化老人照護的普

及。政府主要監督長期照護中心的預算和資金流動，而非對服務品質的監控(Kwon, 2008; Yang,

2024)。

德國的長期照護制度則以混合資金來源為基礎，主要由社會保險和政府資助組成。資格涵蓋所有

年齡段的身心障礙人士，根據其照護需求分為五個等級。德國的LTC系統與台灣相似，根據病患

的需求支付每項服務，但更獨特的是提供現金福利選項。大多數人選擇現金福利，然後聘請東歐

的看護人員提供服務。這種現金福利的彈性選項使得家庭能夠自行選擇照護方式，但也導致了對

低薪勞動力的依賴。

通過對這些多樣化系統的比較，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文化和政策背景如何影響長期照護服務，並

且提供寶貴的資訊給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員與照顧專業人員，使台灣能夠制定更加公平、有效的

照護政策。

圖一 2011與2021年使用長期照護資源的老年人口佔老年人數比例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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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OECD (2023), "Long-term care recipients aged 65 and over receiving care at

home, 2011 and 2021 (or nearest year)", in Health at a Glance 2023: OECD Indicators ,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4178ba88-en.

貳、韓國長期照顧體系

韓國正經歷全球最迅速的高齡化過程。1970年，僅有3.1%的人口年齡在65歲及以上，而到2020

年，這比例上升15.7%。預計到205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將超過40%。這迅速的人口結構變化使

得建立健全的老年照護系統成為迫切的需求。為應對這些挑戰，韓國於2008年成立長期照護保險

（LTCI）制度。LTCI的主要目的是減輕家庭的照護負擔，並確保為老年人口提供更高品質的照護(

Yang, 2024)。

一、韓國長期照顧資格和福利

韓國的LTCI制度旨在支持65歲及以上的人群，以及那些患有相關疾病的65歲以下的個人。為了確

保提供的照護符合長照服務使用者的需求，系統對個人進行評估，並將其分為五個照護等級，此

外還針對需要記憶和認知問題幫助的人設有專門的認知支持級別。該系統提供的福利範圍廣泛，

包括機構照護和居家照護服務，如上門照護、洗澡協助、護理、日夜間照護、短期喘息服務，以

及設備的使用。此外，當實務服務不可行時，為提供家庭照護的家庭每月可獲得229,070韓元（

約200美元）的特殊現金福利，為居家照護安排提供一定的財務支持(Yang, 2024)。

二、韓國長期照顧資金和財務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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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自2008年推行的長期照顧保險制度（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TCI），是一種以社會保

險為基礎的公共照顧計畫，目的是應對急遽高齡化帶來的照顧需求上升。LTCI系統的資金來源由

政府撥款和個人負擔組成，政府提供系統年收入的20%。個人負擔比例根據所接受的服務類型而

有所不同；居家照護服務需要15%的負擔比例，而機構照護服務則為20%。這種財務分擔的安排

旨在確保系統的可持續性，同時讓老年人能夠獲得可負擔的照護服務(Young, 2024)。

LTCI

財務結構主要由三部分構成：第一，政府（中央與地方）每年提供約20%的總體經費補助；第二

，保險對象依據其健康保險費比例繳納長照保費，約占整體經費的60–65%；第三，服務使用者

需部分自費，但該自費金額並不納入保險基金，而是直接支付給提供服務的機構（OECD & WHO,

2021；Kwon, 2020）。

在使用者的費用分擔設計方面，韓國LTCI制度明確區分不同照顧型態的負擔比例：居家照顧服務

之自費比例為15%，機構照顧為20%。此外，為減輕中低收入者的負擔，政府設定分級減免制度

：中下收入層（保費落在第25至50百分位）享六折，僅需負擔9%（居家）或12%（機構）；下位

25%則享四折優惠（分別為6%、8%）；而醫療補助戶則全額免除（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KIHASA, 2020）。此設計同時兼顧成本控管與社會公平性。

儘管如此，自2016年起韓國LTCI制度已明顯出現財務壓力。保險支出成長速度已超過收入增幅，

造成系統財政赤字。例如，2019年該制度赤字高達6600億韓元，使原本高達2.35兆韓元的累積基

金縮減至7097億韓元（KIHASA, 2020）。雖然政府已連續調高長照保費（如從2008年占健保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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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至2020年調升至6.55%），但預估至2042年保費需提高至3%、至2065年甚至達6.4%，

方可維持收支平衡（OECD & WHO, 2021）。這也引發了世代公平性的重大疑慮。

為因應長照服務的結構性負擔與人口高齡化壓力，韓國政府自2018年起推動「社區整合照顧」政

策。該政策由地方政府試辦，整合醫療、照顧、預防、居住與家庭支持等服務，使高齡者可在熟

悉社區中持續生活，避免過早機構化。2024年通過的《整合照顧支援法》，預計於2026年全面實

施，將社區整合照顧制度化（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MOHW], 2024）。

另一方面，為降低高齡者長期住院與醫療資源濫用，政府自2019年起推行「出院協助制度」，要

求長照醫院於住院120日內規劃轉銜方案，引導患者返回社區生活（Annals of Geriatric Medicine

and Research, 2023）。政府亦嘗試強化養老機構之醫療能力，如試行配置更多護理專業人力、

給予品質良好機構額外補助，以改善長照服務質與量（Kim & Lee, 2022）。

制度推行十餘年來，受益人數從2009年約28萬人，增至2021年近90萬人，占65歲以上人口的10.

1%。LTCI不僅顯著降低家庭照顧負擔，也使部分女性家庭照顧者得以繼續就業，間接促進女性勞

動參與（Kwon, 2020）。根據調查，受益家庭的整體滿意度提升，且低收入戶的保障性與可及性

也明顯改善（MOHW, 2023）。

三、韓國老年照護的社會化

LTCI

的成立標誌著韓國從傳統的以家庭為中心的照護方式轉變為由社會共同承擔照護責任的制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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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照護的社會化帶來三個重要的改變。首先，它推動照護的去家庭化，減少傳統上由家庭成員承

擔的主要照護壓力。其次，系統透過結構化的工作機會和設定服務品質標準，將照護工作專業化

。最後，社會權利的擴展提高老年人獲取照護服務的需求，亦承認其晚年接受國家福利支持的權

利(Peng, 2011)。

四、韓國長期照顧政策發展

儘管LTCI系統致力於專業化老年照護，但仍面臨一些挑戰，特別是家庭照護工作者的增加。儘管L

TCI的設計目的是限制現金福利，以防止將照護負擔轉移到女性家庭成員身上，但許多家庭成員有

取得照護工作者資格。這些家庭照護工作者與居家照護中心簽訂契約，為有資格享受LTC服務的

親屬提供照護，並獲得報酬。截至2022年，家庭照護工作者佔居家照護長照服務使用者的18.3%

。政府為應對這一趨勢於2011年規定家庭照護工作者每天的支付限制為一小時，而一般照護工作

者通常每次可工作三到四小時。不過，雖然長照服務使用者使用時數有限，但從事家庭照護工作

者的數量仍在增長(Yang, 2024)。

在韓國，許多人投入家庭照護工作者基於下面三項動機：首先，經濟困難是主要驅動因素，尤其

是那些缺乏足夠退休金收入的老年家庭，促使一些家庭成員因財務原因而承擔這角色、舒緩家庭

壓力，滿足傳統期望使得女兒和媳婦常常承擔照護之責任。此外，個人偏好也鼓勵一些人投入照

顧工作，尤其是男性，他們可能更願意親自提供照護。這些研究結果意味著LTCI系統中家庭照護

工作者現象呈現多元複雜性。

為了解決家庭照護工作者相關的挑戰，提升缺乏充足退休金支持的老年家庭的財務安全支持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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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政府應當實施更嚴格的規範來降低老年人對家庭成員照護日益增多的依賴，這代表照護的

再家庭化。此外，必須改善家庭成員照護工作者提供的照護品質，這可以通過標準化的培訓計畫

和品質控制措施來實現。這些政策旨在不論是由家庭成員還是專業照護人員提供召護服務，都確

保老年人能夠獲得充足且專業的照護。

韓國的LTCI系統在老年照護方式上帶來顯著轉變，朝向更具社會化的模式，試圖減輕傳統上家庭

所承擔的負擔。然而，由於經濟、社會和個人因素導致家庭照護工作者的增長帶來持續的挑戰。

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有助於確保系統能夠繼續滿足老年人口的需求，同時維

持高標準的照護品質。

參、德國的長期照護系統

德國的長期照護保險（LTCI）於1995年設立，提供社會公共保險與私人保險兩種獨立分支。公共

保險涵蓋約88%的人口，私人保險則占12%，主要針對公務員、自僱人士及高收入者。LTCI的資

金來源主要來自社會安全保險的分攤費，2022年的分攤費率為3.05%，無子女者需額外支付0.35

%（Geyer et.al, 2023）。對於收入和財產通過測試的家庭，長期照護保險的自付部分可由社會救

助承擔。與台灣相似，德國的照護體系根據個人需求提供服務支付，不同的是，德國還提供現金

福利，多數人選擇現金福利來聘請東歐的看護人員，這些看護人員通常以較低薪資提供服務(Leic

hsenring, & Billings, 2005; Blom, 2006)。

一、德國長期照護管理及家庭照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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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LTCI並不設置類似台灣的照顧管理專員，家庭在照護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大約84%的受

照者在家中接受照護，其中約66%依賴自我組織的非正式照護，顯示德國家庭偏愛於熟悉的環境

中接受照護。大約35%的80歲以上老人選擇居住於安養中心（Alten- heime），原因多半是照護

需求增大或社交網絡有限。不同於台灣，德國政府的監控重點是資金流動和財務符合規定，而不

是針對服務品質進行嚴格的評估。

二、德國長期照護服務類型和經費分配

德國的LTCI涵蓋五個照護等級，評估方式包括身體和心理的限制，並根據六個生活領域進行獨立

性評估（例如行動能力、心理行為、自我照護等）。長照服務使用者可以在現金福利、實務福利

及安養中心福利之間選擇，或者混合使用。現金福利不設使用限制，使家庭有更多的靈活性，而

實務福利則直接支付給專業的家庭健康照護機構。安養中心福利僅涵蓋照護相關的開支，如住宿

及膳食等費用需由個人自付(Bauer, 2013; Colombo et.al, 2011)。相比台灣的稅收資金，德國的系

統是社會保險為主，私人保險和自付部分佔較大比例，尤其是安養中心的費用( Campbell,

2010)。

三、德國長期照護財務與制度挑戰

德國的長期照護支出佔GDP的比重自1990年代初以來穩步上升，2020年已超過2.5%。安養中心

的自付費用在不同地區差異較大，東德地區的月平均自付費較低，而西德地區如北萊茵-

威斯特法倫州則高達每月2,252歐元 （Geyer et.al, 2023）。此外，對於收入通過社會救助低於貧

窮線的個人，社會救助可以支付自付費用的部分。這樣的財務安排不同於台灣的政府資金高度支

 9 / 21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25-07-04, 週五 10:45
點擊數：3291

持，民眾僅需負擔少數部份的自負額，德國更傾向於讓私人保險和個人自付來彌補保險納保率不

足的部分。

肆、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分析台灣、韓國與德國的長期照護體系差異

以下

從政治經濟學文獻來分析哪些因素決定了台灣、韓國與德國的長期照護體系有不同的發展，首先

，台灣的從“家庭依賴”模式轉向重視性別平等的福利模式（Nancy Fraser，1994）。台灣的稅收

資助LTC系統反映此一轉變，減少了對家庭照護者（多為女性）的依賴，通過政府資助的社區照

護服務分擔家庭照護責任，支持性別平等。相較之下，韓國的保險基礎系統更傾向於機構化（35

%的老人居住在安養中心），間接強化傳統的照護角色，因為其社區服務有限，家庭成員（特別

是女性）仍需填補照護空缺。德國的LTC模式通過現金福利選項允許家庭雇用低薪外籍看護，雖

提供更大的靈活性，但同時延續非正式、性別化的照護角色。

其次，台灣在林萬億前行政院政務主委的政策領導下，以稅收資助模式進行結構化政府干預，鼓

勵社區內的正式照護角色，降低非正式照護勞動的需求。韓國的市場導向保險模式則傾向於分割

機構照護（正式）與家庭照護（非正式），加強勞動市場的區隔，限制靈活的社區照護選項。德

國的LTC模式允許家庭使用現金福利雇用低薪外籍勞工，進一步強化了正式與非正式照護勞動的

分隔。這些情況都與Rubery與Piasna（2016）中提到勞動市場的分配在在影響長照政策設計的不

同發展。

再者，Rummery（2021）提到政府治理結構也影響著LTC的發展。例如，台灣的長期照顧體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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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資助、結構化的系統，其代表一種社會化的照護模式，此外，尚有商品化長照系統，截至20

23年，約25%的失能者家庭聘僱外籍看護工，

相當於約21.5萬人。更者，還有機構化的安養中心體制。政府進行各方面監管，減輕家庭（主要

是女性）在照護方面的負擔。韓國的LTCI模式僅提供有限的家庭照護現金津貼，且對機構服務的

質量缺乏控制，使得家庭成員（多為女性）必須填補照護空缺。德國則通過現金福利和靈活的安

排，缺乏台灣那樣的政府監督，導致照護品質的變化，並且往往強化家庭內的性別化照護責任。

更重要的是，在長照政策的發展上，Ronchi與Vesan（2022）探討部分國家優先考慮成本效益，

而非社會投資。韓國的LTCI系統強調保險資金支持的市場化解決方案，反映出以節省成本為主的

策略，偏向機構照護而非更廣泛的社區或家庭支持，將財務可持續性置於首位。德國的LTC模式

通過保險資助和現金福利取得平衡，提供靈活性但也依賴低薪勞工進行照護，可能影響照護品質

。台灣的稅收資助系統展現出更強的社會投資承諾，以結構化的社區照護選項減少機構依賴。

更者，文化和經濟現代化如何影響兼職工作和家庭角色、間接改變長照政策的發展（Pfau-

Effinger, 1993）。例如，德國的LTC模式通過現金福利讓家庭雇用看護，反映出一種文化現代化

，雖然提供靈活性，但經常延續性別化的照護習慣，並依賴低薪勞動力。韓國的保險基礎模式加

強了傳統的家庭角色，反映出緩慢的文化轉型。相比之下，台灣的LTC系統強調政府資助的社區

照護，象徵著向更具性別平等的模式轉變，減輕了家庭照護的負擔。

台灣、韓國和德國的LTC模式反映各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台灣採用稅收資助模式，

通過結構化的政府干預減少性別化的照護角色，重點在於社區基礎的照護服務，降低了對機構照

護的依賴（僅1.8%的老年人住在安養中心），並優先考量社會投資。韓國運行保險基礎的市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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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模式，偏重於機構照護，社區支持有限，強化了傳統的家庭照護角色，導致高機構化率（35%

的老年人住在安養中心）。德國提供混合保險模式，現金福利增加了靈活性，但也造成對低薪外

籍看護的依賴，強調正式與非正式照護之間的妥協。這些系統的差異表明，各國的LTC政策受文

化、社會和經濟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形塑了勞動市場分割、性別角色和社會投資的模式。 

伍、台韓德三國長期照護體制比較

一、資金和財務結構

台灣的LTC系統由稅收資金與民眾部分負擔支持，根據身心障礙等級提供各種補助。政府為專業

服務、交通、輔具和喘息照護提供資助，不同家庭收入的部分負擔比例有所不同。輔具補助每三

年最多新台幣40,000元，喘息服務的每年補助從32,340元至48,510元不等(Tsai, 2020)。但是，韓

國的LTCI由保險資金支持，政府承擔20%的年度收入。長照服務使用者需要進行部分負擔，且在

無法使用正式服務的情況下，家庭可獲得229,070韓元的現金福利。該系統強調市場化解決方案

，對於服務品質的監控相對較少(Yang, 2023)。此外，德國尚提供現金福利或實務服務的選擇，長

照服務使用者大多選擇現金福利以獲得更大的靈活性。這使得家庭可以自行決定資金的使用方式

，但也帶來了對低薪勞動力的依賴問題。

基本上，台灣的長期照顧2.0計畫是一個由稅收資金支持的系統，根據個人需求分配資源。政府為

照護服務提供大量補助，服務根據身心障礙的嚴重程度分為八個級別，這使得資金支持更具針對

性。部分負擔要求根據受照者的收入水平而有所不同，系統旨在涵蓋專業照護、喘息服務、交通

以及居家改裝等廣泛的服務，使照護更具可及性 （Hsu, 2015）。相比之下，韓國的長期照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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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LTCI）是一個基於保險的計畫，由投保人繳納的保費資助，政府則承擔年度成本的20%。長

照服務使用者需要進行部分負擔，居家照護服務的部分負擔比例為15%，機構照護則為20%，此

體系旨在通過共同承擔財務責任來確保系統的可持續性 (Yang, 2024）。德國的長期照護保險則結

合了公共和私人保險，約88%的人口參加社會長期照護保險，保費比例設為收入的3.05%（無子

女者額外支付0.35%）。該系統提供現金福利、實物福利和安養中心補助，但安養中心照護的自

付費用較高，幾乎有25%的長期照護費用需自行承擔 （Geyer et.al, 2023）。

二、資格標準

長期照護的資格標準在三個國家之間有所不同。台灣的系統相對包容，50歲以上的失智症患者和

55歲以上的原住民即可符合資格，旨在為特定群體提供早期介入。韓國的長期照護保險針對65歲

及以上的個人，或65歲以下有老年疾病的人群，65歲以下的身心障礙人士需依賴其他福利計畫。

德國則根據對日常生活六大功能領域（如行動能力和認知能力）的評估來決定資格，這樣的評估

確保有重大日常生活活動（ADL）和日常生活輔助活動（IADL）限制的個人能夠獲得福利，使系

統更具普遍適用性(Tsai, 2020)。

三、照護管理員的角色和服務分配

在台灣，照護管理員在LTC 2.0計畫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負責評估需求、確定服務資格、制定

個人化照護計畫、協調資源並監控服務品質。這種結構化的方法確保受照者獲得適當的支持，政

府還透過監控病人的滿意度來確保服務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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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LTCI系統則沒有專門的照護管理員制度，更依賴市場化的服務提供者來進行服務分配。由

於缺乏集中管理和個人化的評估，市場提供者在服務品質和針對性方面存在挑戰。政府的監督重

點在財務符合規定而非服務品質。

德國的照護系統有照護顧問提供協助，幫助家庭根據需求選擇現金福利或實物服務。然而，大部

分人選擇現金福利來增加靈活性，這樣的選擇導致了對外籍看護人員的依賴。儘管現金福利的制

度設計提高了照護的靈活性，但也引發了對照護品質和工作條件的擔憂。

台灣、韓國和德國在長期照護中的管理角色有所不同。在台灣，照護管理員在評估照護需求、分

配資源以及確保受照者獲得適當的服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服務分為A、B和C三個類別，涵蓋從

綜合機構照護到社區層面的本地支持。韓國則沒有正式的照護管理員系統，服務的協調和分配主

要依賴市場，由私人服務提供者為客戶安排照護。德國的長照服務使用者可以在現金福利和實物

服務之間選擇，綜合的評估考慮身體和心理需求。現金福利特別受歡迎，因為它允許家庭僱用看

護人員，通常是來自東歐的低薪勞動者，提供靈活的選擇，但也增加了對低薪勞動力的依賴。

四、服務分配與利用

台灣的服務分配基於混合案例的評估方法，考慮身心障礙等級來決定資格，受照者可以表達對服

務的偏好，但最終由照護管理員根據地區可用性和個人需求決定。LTC

2.0計畫整合了正式和非正式照護，提供喘息服務以減輕家庭成員的負擔(Tsai, 2020)。

韓國的LTCI更傾向於市場驅動的服務模式，長照服務使用者可以在機構照護和居家照護之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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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市場化程度高，35%的老年人選擇居住在安養中心中。財務部分負擔比例因服務類型而

異，居家服務的自付比例為15%，而機構照護為20%。缺乏照護管理員也使得服務的協調性較低

。

德國的LTC系統允許長照服務使用者選擇現金福利或實物福利。儘管現金福利讓家庭可以自由選

擇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但許多家庭會選擇僱用低薪的外籍看護人員來節省成本，這可能會影響照

護品質。

五、機構照護與居家照護

這三個國家的機構照護與居家照護的平衡差異顯著。在台灣，重點放在居家和社區服務上，對機

構照護的依賴較少。政府提供喘息照護支持，以減輕家庭照護者的負擔，推動更以社區為中心的

模式。在韓國，趨勢則偏向機構照護，35%的老年人選擇居住在安養中心中，比起台灣1.8%老年

人口住在安養中心要高出許多，代表出系統的市場導向，這與傳統的家庭照護模式形成對比。德

國的安養中心照護雖然普遍，但只有約22.5%的老年人住在機構內，大多數家庭更喜歡現金福利

來安排非正式的居家照護，儘管安養中心的自付費用較高。對低收入居民，社會救助通常可以承

擔部分負擔費用，讓有需要的人更容易獲得機構照護。

六、品質監控

台灣、韓國和德國的監控和品質監控方法有所不同。台灣積極監督長期照護中心的品質和病人滿

意度，照護管理員在確保服務符合法規標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韓國的政府監督主要集中在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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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而非對服務品質進行直接的監控。家庭照護工作者的增加，儘管政府試圖限制其角色

，代表了照護的再家庭化，這使得保持一致的品質標準變得更加困難。在德國，品質監控被整合

到長期照護保險系統中，但服務品質存在顯著差異，特別是當現金福利被用來僱用非正式照護者

時。系統對私人和非正式照護提供者的依賴可能導致照護標準的不一致，儘管社會救助幫助減輕

低收入家庭的財務負擔。

陸、結論

台灣、韓國和德國的長期照護系統各有特色，台灣採用政府主導的方法，具有結構化的照護管理

制度，並強調服務品質的監控。韓國則偏向市場驅動模式，提供更多的機構照護選擇，對於服務

品質的控管較少。德國的LTC系統通過現金福利選項提供靈活性，但也引發了對外籍低薪照護人

員的依賴及照護品質的擔憂。這三個國家的系統在應對專業照護需求、家庭參與以及財務可持續

性方面，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和政策選擇。台灣、韓國和德國的長期照護系統展示了不同的策略來

應對高齡化人口的需求。並包括對家庭照護者的津貼，代表對非正式照護角色的重視。相較之下

，台灣傳統上依賴稅收資金支持的長期照護服務，且有大量外籍照護人員提供服務，這使其與限

制外籍雇用的日本有所不同。日本的系統更為分散，由市町村負責管理保險，而韓國和台灣則採

用集中管理模式，並採用需求認證制度。然而，韓國和台灣的認證級別少於日本，這可能是基於

不同的財務和行政考量(Kojima, 2013; Nakagawa& Sasaki, 2016; Rhee, 2011)。台灣的政府主導

系統專注於通過結構化的照護管理和品質監控來管理照護。韓國採用市場導向模式，以機構照護

為主，並將財務符合規定作為主要監管重點。德國的系統則結合了公共和私人保險，提供靈活的

現金福利，讓家庭可以自行安排照護，但也帶來了對低薪勞動力的依賴。這些差異凸顯了文化、

經濟和政策因素如何塑造東亞地區與歐洲長期照護系統不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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